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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之 

污水委托处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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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委托处理协议 

 

本污水委托处理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扬州市由以下双方订立： 

甲方：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环集团”） 

通讯地址：邗江工业园 

 

乙方：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制药”） 

通讯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文峰南路 7号 

 

鉴于： 

1、联环集团，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 

2、扬州制药，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 

3、联环集团建有一套日处理 1500 万吨综合医药废水的处理装置，通过了

环保管理部门的验收，扬州制药所产生的废水进入该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 

4、扬州制药无独立的污水处理装置，因而其污水排放均需委托联环集团用

其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联环集团亦同意向扬州制药提供代为处理污水的服

务。 

 

因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双方达成污水委托处理协议

如下： 

第一条  乙方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废水用泵输送至甲方污水处理站，

委托甲方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输送的调度工作由甲方承担，污水输送期间，乙

方应当与甲方保持联系，如污水输送情况发生变化，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双

方协商一致后方可继续进行。 

第二条  污水处理费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经测算，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支付

污水处理费人民币 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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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甲方负责对其污水站及污水处理装置进行维护保养工作，乙方负责

对各自进入甲方污水站前的管道进行维护保养工作，确保污水输送不滴不漏正常

运行。 

    第四条  甲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工业废水处理工作；

因甲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污水处理义务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滞纳金、罚款和其他行政处罚等，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条五条  协议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影响，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协议规定

的义务，则该方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本协议在满足下列条件时生效： 

1、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 经乙方母公司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第七条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13 年 7月 1日起计算。协议有效期满，

如双方未终止本协议或者未重新签订新的协议，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三年。 

第八条  本协议的修改须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补充协议，并 

在满足第六条规定的条件时生效。 

第九条  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1、 双方书面协议终止； 

2、 甲方或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并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其继续履行 

的书面通知后三十天内仍未纠正该违约行为，本协议在该三十天届满时终止； 

3、 一方破产、解散、清算或其他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终止经营的。 

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条  本协议之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争议解决期间，各方应继续履行除争议事项之外的

本协议其它各项约定。 

    第十一条  本协议以中文制作，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每份文本

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